   新能源电池科学与技术  微专业培养方案
专业简介 
新能源电池科学与技术微专业对接国家双碳目标及新能源新兴战略产业，利用粤港澳地区发达的新能源产业优势及华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的电化学与新能源材料学科优势，依托化学学院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高水平科研及教学研究平台，聚焦“电池材料‑工艺‑制造‑测试”产业链，设置新能源电池原理、制造、性能评估、梯次利用等教学模块，为国家“双碳”目标和新能源产业链提供技术支撑。
培养目标 
本微专业为深入贯彻国家及粤港澳大湾区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系列方针政策（如《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等），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养具备良好职业道德，熟悉我国能源战略发展需求及新能源电池领域最新动态与前沿趋势，掌握锂离子电池、燃料电池、固态电池等新型电池关键技术，适应新能源电池快速迭代的复合型工程技术创新人才。
培养要求 
掌握多种新能源电池体系（锂离子电池、燃料电池、钠离子电池等），熟悉能量转换与储存基本概念、电化学关键材料等，提升学生多专业（包括物理、材料、机械、信息等）团队协同工作及创新能力。

掌握电池结构、组装及性能测试方式，可在教师指导下完成一定的电极制备及数据分析，提升实践操作能力。

遵守安全规范、环保要求和职业道德，提升各类化学电源的安全使用、维护水平。

培养特色 
本微专业紧密结合国家及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战略，整合了化学学院的电化学、新能源材料、储能等学科优势资源；
课程内容丰富，涵盖新能源及储能技术、锂离子电池、燃料电池、钠离子电池等新能源电池原理、制造、性能评估等核心技术，学生所学与产业需求高度契合；教师及时跟踪新能源及化学电源技术发展动态，形成教学内容动态化调整机制。
本微专业强化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融合，采用案例分析、专业实验、企业参考等多种教学模式，鼓励学生探索与实践，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总之，本微专业旨在打破传统专业壁垒，培养跨专业融合、拥有多维度知识结构的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致力于服务区域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产业高地提供急需的高技能人才支撑，助力区域经济绿色化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招生及学费  
招生对象及条件：本微专业试点期首次招生对象面向华南师范大学广州校区（石牌校区和大学城校区）理工科二年级学生，学生已有绩点需保持在3.0以上且学有余力。

费用：学校不收取学费。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学习资料、MOOC 认证、外地游学等费用由学生自理。

培养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培养规格 
本微专业修读年限为1年，共设置6门课程，总学分11学分（192学时）。报读学生应在一年内完成修读要求，授课时间为周末与寒暑假，避免与学生在读主专业授课时间冲突。
课程设置 
本微专业课程由基础课、核心课、专业实验课构成，具体如下表： 

表1 微专业课程设置表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设时间
	考核方式

	基础课程
	化学电源基础
	2
	32
	周末及寒暑假
	考试

	核心课程
	新能源及储能技术
	2
	32
	周末及寒暑假
	考查

	
	锂离子电池技术
	2
	32
	周末及寒暑假
	考试

	
	氢能-燃料电池技术
	2
	32
	周末及寒暑假
	考试

	
	新型电池技术及关键材料
	2
	32
	周末及寒暑假
	考查

	专业实验课程
	化学电源制备及性能测试
	1
	32
	周末及寒暑假
	考查

	
	合计
	11
	192
	
	


管理实施
全员导师制：为全体修读学生配备新能源专业教师为指导教师，新能源专业主修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等朋辈辅导补充力量。
弹性退出机制：修读本微专业期间，如学生主修专业必修课程考核出现挂科情况，将暂停其修读微专业的资格；如学生最终未能达到修满学分要求或中途退出微专业课程学习，将不获颁微专业证书；在本微专业项目中已修读并成绩合格的课程将由学校颁发修读证明。
微专业证书：在本微专业修满全部学分且综合项目设计答辩合格者，经化学学院审核，上报本科生院审定后，可获得由学校本科生院统一颁发的微专业证书(证书不具备学历、学位证书效力)。
学分补充说明：学生在本微专业修读的学分和成绩不计入学生综合测评、申评国家奖学金和申请推免攻读硕士研究生等资格内。
解释权：本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解释权，归学校本科生院及化学学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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